[bookmark: _GoBack]厦门市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商品房
（社会批次）配售方案

根据《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管理办法》（厦府规〔2022〕8号）、《关于调整保障性商品房政策的通知》（厦住建规〔2025〕2号）等有关规定，为做好厦门市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商品房（社会批次）申请配售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分配原则
（一）批次分配与常态化配售结合
1.本批次采取批次分配与常态化配售相结合的模式。本方案发布后分两阶段开展配售，第一阶段按批次分配模式，第二阶段采用“日常参与预选房并提交受理申请材料、先申请先分配”的常态化配售模式。
2.本批次第一阶段预选房工作完成后，仍有剩余可选房源，将启动常态化配售模式。
本批次第一阶段预选房工作完成的情形包括：
（1）本批次房源在第一阶段安排的预选房时间内全部选完；
（2）第一阶段对外发布的预选房时间（包括补选时间）结束。
（二）房源安排原则
1.本批次安排房源1500套，均为现房，分别位于海沧区、翔安区，面向全市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配售；
2.选房过程中已被申请家庭预选后放弃的房源及经审核不符合本批次申请条件的申请家庭所预选房源，不再作为本批次后续可选房源，由配售主体收回。
3.本批次预选房工作结束后，如有剩余房源由配售主体收回。
[bookmark: OLE_LINK2]（三）选房原则
1.本批次面向符合条件的本市无住房家庭，分两阶段开展预选房工作。选房过程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若在选房过程中，出现停电、电脑死机等电脑硬件、软件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或因系统故障出现可能影响选房公平性的情形，应当停止选房并宣布出现故障时点后的选房结果无效，在解决故障后重置出现故障时的选房状态，重新选房。若选房过程中出现可能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终止或取消选房结果。
2.申请家庭在预选房前经房产初审存在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办理预选房手续。
3.有效意向登记家庭将全部纳入第一阶段预选房范围。申请家庭根据公开摇号随机产生的申请家庭顺序号依次在剩余可选房源中按意愿选房。有效意向登记家庭是指成功提交意向登记且经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预审核通过的家庭。有效意向登记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一阶段意向登记结果及申请家庭顺序号失效：
（1）未在规定时间内参与预选房的；
（2）已完成预选房但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受理申请的；
（3）已提交申请材料但经审核不符合本批次申请条件的；
（4）已确认轮候资格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购房手续的。
属于上述情形，后续符合申请条件且有意向参与第二阶段预选房申请家庭，可按第二阶段预选房规则，获取新的申请家庭顺序号。
4.第二阶段预选房原则上按照“先到先选”的认购模式，选房现场若有2个及以上申请家庭在同一时点排队取号且拟选定的房源为同一房源，则可通过摇号或抽签的方式领取办理号、确定预选房顺序。
5.截至2026年6月30日下午5:30，本批次房源全部选完后，或除放弃本批次预选房的家庭外，本批次申请家庭在规定安排时间内全部参与选房后，本批次预选房工作结束。
6.参与预选房的申请家庭经审核取得轮候资格的，预选房源即为最终选定房源，并按规定办理该房源的购房手续。
7.已完成预选房的申请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障性商品房申请失效，申请家庭顺序号作废，已完成预选房的预选房结果失效：
（1）选房后未当场在《预选房确认单》上签字确认；
（2）未在规定的申请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材料的；
（3）主动办理撤销申请手续的；
（4）不符合保障性商品房申请条件的；
（5）已确认轮候资格情况下未按规定办理合同签订、缴交购房款等购房手续的。
二、配售对象
本批次申请对象为符合保障性商品房申请条件的本市无住房家庭。本市无住房家庭是指申请人、共同申请人在意向登记之日至签订购房合同期间在本市未拥有任何形式的自有住房，包括商品房、自建住房（含已批未建宅基地）、政府优惠政策住房（含租赁）、仅有使用权的住房（无法办理产权）、违章建筑住房及其他具有长期居住权、收益权或支配权的住房。
三、申请条件
（一）申请购买保障性商品房的家庭应当在本市无住房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之一：
1.申请家庭成员至少有2人取得本市户籍，且至少有1人取得本市户籍满1年，申请人本人必须具有本市户籍且年满18周岁。
2.申请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者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含可对应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或者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并在本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社保）满36个月且申请时仍在保（发生中断情况的累计不超过6个月且相应的月份不计在内）。
3.单身居民年满25周岁，可以个人名义申请，但需取得本市户籍满1年或者符合本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
上述申请条件为基本申请条件，其它包括家庭人口、婚姻、户籍、住房等与取得保障性商品房轮候资格相关的申请条件详见《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管理办法》及《关于调整保障性商品房政策的通知》的具体规定。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购买保障性商品房：
1.申请之日前5年内在本市有房产转让行为的；
2.通过购买商品房取得本市户籍未满15年的；
3.作为商品房委托代理人或者通过投靠子女取得本市户籍未满10年的；
4.申请人属离异的，离异时本人、原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拥有住房，且离异时间距申请受理日不满5年的；
5.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6.已购本市保障性住房上市转让或者转为普通商品住房的（含按照上市环节市场评估价交由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指定机构回购）。
本条规定的“房产转让行为”具体包括买卖、赠与、家庭析产、以房抵债等方式转移房产权属的行为。
（三）已取得销售类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含按上市环节市场评估价交由政府回购或已上市转让或转为普通商品房的），不能申请本批次保障性商品房，按规定以折旧方式退房的除外。已申请（含目前已纳入受理范围、已选房、已入住）非销售类保障性住房的家庭（除按规定退出或退房的），不能申请本批次保障性商品房。
（四）2024年第三批保障性商品房（社会批次）已完成预选房的申请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该批次安排预选房首日起730天内不能申请本批次保障性商品房：
1.未在规定的申请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材料的；
2.主动办理撤销申请手续的；
3.不符合本批次保障性商品房申请条件的；
4.已确认轮候资格情况下未按规定办理合同签订、缴交购房款等购房手续的；
5.在交房入住前主动办理退房的；
6.交房入住前因违约行为被解除合同收回房屋的。
（五）申请人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必须共同申请。申请人及其配偶的父母、成年子女以及其他具有抚养、扶养或赡养关系的家庭成员具有本市户籍的，也可以共同申请。现役军人符合转业进厦安置条件，且其家庭符合保障性商品房申请条件的，可以申请购买保障性商品房。
（六）本批次保障性商品房申请条件中，是否具有本市户籍、取得本市户籍年限、年龄、房产转让年限、离异年限、取得学历、取得职称（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取得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社保缴交年限等时间，以申请家庭提交意向登记当日为计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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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意向登记
线下意向登记：2026年1月5日至1月23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具体办理时间以相应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对外公开的上班时间为准）；
线上意向登记：2026年1月5日至1月18日（8:00-22:00）。
（二）第一阶段公开摇号：2026年1月28日。
（三）看房安排：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9:00～17:30）。
（四）预选房信息发布
2026年1月30日，将于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官网等平台公布第一阶段预选房工作安排。有关第一阶段预选房时间、预选房规则、项目户型图、总平图等以届时市住建局官网等平台公布为准。
第一阶段预选房工作结束后，将于市住建局官网等平台公布第一阶段预选房结果。若仍有剩余可选房源，将同步公布第二阶段预选房工作安排。
（五）预选房
第一阶段预选房：2026年2月5日起，申请家庭具体预选房时间安排详见《预选房通知书》；
第二阶段预选房：自第一阶段预选房工作结束后下一个工作日上午9:00起，启动第二阶段预选房工作，具体启动时间、选房规则等以市住建局官网等平台公布为准。符合申请条件的无住房家庭如有意向参与第二阶段预选房申购，可持续关注市住建局官网通知。
六、房源信息
（一）房源数量及坐落
本批次配售房源共计1500套（二房型221套，三房型1279套），所有房源均为现房。其中，安排在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18套（均为约70平方米三房型）、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170套（二房型78套、三房型92套）、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林前综合体122套（二房型82套、三房型40套）；海沧区新阳居住区三期890套（均为约75平方米三房型）、马銮湾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300套（二房型61套、三房型239套）。
（二）面积标准
1.二房型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
2.三房型建筑面积约70-75平方米。
（三）装修标准
所提供的房屋按下列标准进行室内普通装修，具体包括：墙面、地面、天棚装饰到位；水电、照明到位；阳台、厨、卫自来水到位。
前述关于装修标准的表述仅为按装修设计方案内容表述，最终以现场实物为准。
（四）销售价格
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保障性商品房销售均价为13826元/平方米，楼层调节价差为每层50元/平方米。
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保障性商品房销售均价为14118元/平方米，楼层调节价差为每层50元/平方米。
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林前综合体保障性商品房销售均价为14453元/平方米，楼层调节价差为每层50元/平方米。
海沧区马銮湾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工程保障性商品房的销售均价为14627元/平方米，楼层调节价差为每层50元/平方米。
海沧区新阳居住区三期保障性商品房销售均价为11699元/平方米，楼层调节价差为每层50元/平方米。
申请家庭按意愿参与选房即表明申请家庭已充分了解并接受房源的实物现状及相关价格，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变更。
七、工作流程及要求
本批次分阶段开展选房配售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及要求如下：
（一）第一阶段意向登记
全市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批次第一阶段意向登记工作。符合保障性商品房申请条件的无住房家庭，在规定时间内可通过“厦门市住房保障中心”微信公众号“业务办理”栏目中的“掌上办”模块线上办理意向登记，也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户籍所在地（非本市户籍家庭向实际居住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进行意向登记。
申请家庭办理意向登记，应当配合提供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婚姻状况证明等材料供核验。申请家庭为在厦稳定就业群体的，还需提交学历证书、职称（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社保缴交等相关材料供核验，登记后领取《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意向登记单》。
（二）第一阶段公开摇号
意向登记结束后，市住房保障中心组织公开摇号，确定本批次第一阶段预选房申请家庭顺序号，公证部门对摇号过程及结果予以公证。摇号结果通过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网站等向社会公布。
（三）预选房
1.看房安排
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有意向申请购买本批次房源的申请家庭可按意愿自行前往项目现场看房，各项目交通指引详见本方案附件。
未看房的申请家庭视为对本批次拟配售房源实物现状的确认。申请家庭选房时按意愿进行预选房，一旦选房，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房源的实物现状，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变更。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居集团”）后续以房源的实物现状完成交付，房源外观、结构、固定装修装置及内在质量以交付时的现状为准。
2.预选房地点
第一阶段预选房地点：仙岳路2999号安居集团二楼服务大厅（第一阶段预选房地点如有变动，以安居集团官网等平台公布为准）。
第二阶段预选房地点：安居集团已分别在海沧区、翔安区设立营销服务中心，意向参与第二阶段预选房的申请家庭，可自第二阶段预选房工作启动起，根据意向申购房源项目所属区域自行前往对应营销服务中心办理预选房手续。第二阶段各区域房源项目预选房地点如下：
（1）海沧区营销服务中心：为意向申购海沧区房源的预选房地点，仅可办理马銮湾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新阳居住区三期房源的预选房手续；
（2）翔安区营销服务中心：为意向申购翔安区房源的预选房地点，仅可办理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林前综合体房源的预选房手续。
上述第二阶段各预选房地点仅可办理对应项目房源的预选房手续。请申请家庭务必于选房前明确拟申购项目，并自行前往拟申购项目对应的营销服务中心办理预选房。 
3.预选房手续办理
第一阶段预选房。安居集团根据摇号所确定的申请家庭顺序、房源供应情况制定《第一阶段预选房手册》、发布第一阶段预选房安排，并组织有效意向登记家庭按摇号产生的申请家庭顺序号依次预选房。《第一阶段预选房手册》包括选房顺序、房源清单、选房规则、具体时间及地点安排等。具体选房规则如下：
（1）选房现场按申请家庭顺序号依次叫号办理预选房手续。叫号三次未响应的，予以跳过。
（2）选房人按申请家庭顺序号先后顺序依次在剩余可选房源中按意愿直接选房，房型的选择不受申请家庭的申请人数限制。
（3）单次预选房操作。工作人员确认选房人信息后开始进行选房，选房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选房后选房人需在《预选房确认单》上签字，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变更。
未能在5分钟之内选定房号的，系统自动停止选房操作并过号，选房人应离开选房工作台，保证后续其他家庭选房。
（4）选房人需在规定预选房时段内到场并办理预选房手续。叫号三次未响应、未能在5分钟内选定房号及因迟到而过号者，可在本场次预选房时段书面提出补选申请，但须排在该场次选房队列的队尾，并按申请家庭顺序号依顺序在剩余可选房源中按意愿进行选房。
选房人未在规定预选房时段内到场，可于第一阶段后续选房场次书面提出补选申请，但须排在相应场次选房队列的队尾，并按申请家庭顺序号依顺序在剩余可选房源中按意愿进行选房。
第二阶段预选房。若第一阶段预选房工作结束后，仍有剩余可选房源，将启动第二阶段预选房工作，即启动“日常参与预选房并提交受理申请材料、先申请先分配”的常态化配售模式。意向参与第二阶段预选房的申请家庭，可自第一阶段预选房工作结束后的下一个工作日上午9:00起，自行前往意向申购房源项目所属的预选房地点选房。具体选房规则如下：
（1）现场排队取号。选房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提交申请所需材料，前往意向房源所属预选房地点签到领取办理号。
（2）提交意向登记，生成申请家庭顺序号。现场工作人员核验并确认选房人身份信息，并根据申请家庭提交申请所需材料录入申请家庭基本信息，录入完成后提交意向登记，生成申请家庭顺序号。
（3）叫号办理预选房手续。选房现场根据提交意向登记后生成的申请家庭顺序号依次叫号选房，叫号三次未响应的，予以跳过。
（4）单次预选房操作。工作人员确认选房人信息后开始进行选房，选房人在剩余可选房源中按意愿进行预选房。预选房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未能在5分钟之内选定房号的，系统自动停止选房操作并过号，申请家庭应及时离开选房窗口，不得影响后续申请家庭选房。申请家庭如需再次参与预选房，可书面提交补选申请，但须排在现场选房队列的队尾，并依顺序在剩余可选房源中按意愿进行选房。
4.预选房重要提醒
申请家庭办理预选房时请务必详细核对剩余房源信息，选择房源后对所选房源进行再次核对确认后在《预选房确认单》上签字，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变更。
5.预选房结果公示
（1）第一阶段预选房
选房现场通过电视屏幕同步显示已选房源及剩余可选房源情况，安居集团（仙岳路2999号）二楼服务大厅现场同步公示每日、每场次已选房源情况；安居集团官网等平台亦将对每日选房结果及剩余可选房源进行公示。预选房结果公示信息包括申请家庭顺序号、选房人、选房时间、已选房源信息等。
（2）第二阶段预选房
第二阶段各预选房现场通过电视屏幕同步显示已选房源及剩余可选房源情况，各营销服务中心现场同步公示第二阶段每日已选房源情况；安居集团官网等平台亦将对每日选房结果及剩余可选房源进行公示。第二阶段预选房结果公示信息包括申请家庭顺序号、选房人、选房时间、已选房源信息等。
（四）提交申请
预选房完成后，申请家庭应根据《申请受理通知书》要求，及时提交受理申请。
1.提交申请所需材料
（1）《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申请表》（由受理部门提供或至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官方网站下载），属于线上申请的由系统自动生成；
（2）申请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以学历、职称等方式申请的稳定就业家庭（含非本市户籍家庭），应当提供申请人学历证书、职称（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社保缴交等材料；
（4）申请家庭成员已婚的，应当提供结婚证；离婚的，应当提供离婚证或者生效的法院离婚判决书、民事调解书；配偶死亡的，应当提供死亡证明；
（5）除申请人及其配偶的父母、子女外，其他具有抚养、扶养或赡养关系的家庭成员具有本市户籍的，应当提供抚养、扶养或赡养关系证明；
（6）申请家庭成员因就学、服兵役等原因户籍迁出本市的，应当提供派出所出具的相关证明；
（7）现役军人提供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双拥办）确认的符合转业进厦安置条件的证明；
（8）共同申请人已婚的，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必须共同申请，并提供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等材料；
（9）本市农村户籍居民需提供《农村居民无宅基地、自建住房情况的说明》；
（10）申请家庭对其申报的相关信息和提交资料的真实性作出的书面承诺，及申请家庭签署的同意接受有关部门对其家庭人口、婚姻、户籍、住房、学历、职称、职业资格、社保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的声明。
2.提交申请方式
（1）线上提交申请。预选房完成后申请家庭可通过“厦门市住房保障中心”微信公众号“业务办理”栏目中的“掌上办”模块线上办理申请。线上申请时，申请家庭需在界面选择户籍所在地（非本市户籍家庭选择实际居住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并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
（2）线下提交申请。申请家庭亦可在规定的受理时间内（即完成预选房后5个工作日内）向户籍所在地（非本市户籍家庭向实际居住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提交完整申请材料、办理正式申请手续。
（五）申请受理
本批次将根据申请家庭顺序号及预选房情况分批次受理、审核及公示。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家庭需要补充的材料，申请家庭应当在收到上述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补齐全部材料。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或者申请家庭未在规定期限内补齐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家庭。
（六）审核公示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进行审核、公示，确认保障性商品房轮候资格。
1.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作出受理决定后，对申请家庭的人口、户籍、住房等情况进行入户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情况在社区内公示7日。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和公示情况，在每批次申请截止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及申请家庭的人口、户籍、住房等情况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并将申请材料及初审意见报送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
2.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在收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及初审意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公安、民政等部门发出申请家庭的人口、户籍等情况的协助调查函，公安、民政等部门自收到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协助调查函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核查结果。
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自收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及初审意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根据协查结果对申请家庭的人口、户籍等情况进行复审，并将申请材料及复审意见报送市住房保障中心。
3.市住房保障中心自收到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的申请材料及复审意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市资源规划、人社部门发起申请家庭的住房、学历、职称、职业资格、社保缴交及骨干人才身份情况的协助调查，市资源规划、人社部门在收到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协助调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反馈核查结果。
市住房保障中心自收到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的申请材料及复审意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结果，报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
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将每批次的审核结果通过指定的报纸或网站公示7日，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确认保障性商品房轮候资格。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复核，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
（七）确认资格
经公示期满无异议且未发现不符合申请条件情形的申请家庭，由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确认保障性商品房轮候资格。
（八）合同签订
安居集团组织确认保障性商品房轮候资格的申请家庭办理购房手续。
1.安居集团安排经审核取得轮候资格的申请家庭凭《预选房确认单》领取《房号单》。《房号单》确认申请家庭预选房阶段所选取的房源即为最终选定房源。未领取《房号单》的申请家庭视同放弃本批次购房资格。
2.安居集团根据《房号单》《配售通知书》与取得轮候资格的申请家庭办理合同签订、合同备案等相关配售手续。            
3.申请家庭按安居集团发出的《交房办理通知》载明的时间办理交房入住手续。申请家庭未按期办理收房的，自安居集团发出的交房通知书规定的交房期限届满日的次日起即视为安居集团已按期交付符合约定的房产；此种情形下，申请家庭应承担自视为交付之日起的物业服务费用和因空置可能导致的房屋损坏维修等与所购保障性住房有关的各项费用。
八、使用管理及退出
1.申请家庭申请保障性商品房时，不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户籍、住房等情况的，取消其申请资格。
2.根据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管理相关规定，保障性商品房不得用于经营；自合同约定交付时间起未满3年的，不得对外出租，不得上市交易或转为普通商品房。
 申请家庭将购买的保障性商品房用于经营、违规出租、违规转让，改变房屋用途，擅自装修、损毁、破坏、改变房屋结构和配套设施的，且申请家庭拒不在规定期限改正、恢复房屋原状，构成重大违约的，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或其指定机构有权按照销售合同约定要求购房家庭按原购房价的3％～5％支付违约金，并由申请家庭承担房屋的修复费用、赔偿其他损失，若购房家庭拒不停止违约行为或拒付违约金，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或其指定机构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房屋。
3.保障性商品房自合同约定交付时间起，未满3年的，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不得拥有其他住房，市不动产登记部门不予办理其他住房的购房合同备案，申请家庭成员可继承、受赠其他住房的部分产权的；满3年的，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可拥有其他住房，因家庭成员工作、生活、就学，或者家庭人口增加等原因，可不限制租赁。
4.保障性商品房自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时间起满3年，且已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的，可申请上市转让或转为普通商品房，但应当按提交上市申请时房源所在项目的市场评估价与原购房价差价的55％缴交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项目的市场评估价由市住房保障中心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参照保障性商品房同一地段周边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定期评估确定。
因上市转让、转为普通商品房缴交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的,应按规定缴交相关税费。
5.自2025年7月15日起新销售的保障性商品房，不再受理退房申请。
6.已购保障性住房上市转让或转为普通商品房后，该申请家庭不得再申请社会保障性住房。
7.符合上市交易条件的保障性商品房，因权属人个人原因被依法进行司法强制处置的，可由司法部门组织拍卖并由拍卖人按规定缴交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
8.保障性商品房除因申请购房贷款向贷款银行办理抵押手续外，不得再另行设定抵押权、居住权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
9.保障性商品房可以依法继承，但继承后保障性商品房性质不变。继承人不是保障性商品房的申请人、共同申请人的，不受“保障性商品房自合同约定交付时间起，未满3年的不得拥有其他住房”规定的限制。
保障性商品房权属人离婚的，保障性商品房可以根据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调解书进行分割，并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保障性商品房性质不变。
继承或离婚依法处置后已按规定缴交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的，保障性商品房的土地性质变更为出让，房屋用途变更为普通商品房。
10.保障性商品房的产权归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共有。未成年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的，可以由申请人提出申请不作为共有产权人，不在保障性商品房销售合同及权属登记中体现。
未作为共有产权人的未成年保障性商品房共同申请人年满18周岁后，可向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办理退出共同申请手续。共同申请人办理退出手续后不再受保障性住房有关管理规定和原销售合同的约束。
11.基于保障性商品房为政策性住房以及政府监管需求，市住房保障中心将根据保障性住房相关规定和物业管理相关规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履行保障性商品房所在项目的物业服务工作，并由市住房保障中心或其指定机构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按相关规定执行。
12.购房（交房）前，市住房保障中心将再次对申请家庭住房条件进行复核，经复核符合规定条件的给予办理购房（交房）手续；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取消资格。
九、其他事项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管理办法》（厦府规〔2022〕8号）、《关于调整保障性商品房政策的通知》（厦住建规〔2025〕2号）等保障性住房有关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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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房地点及本批次各项目交通指引

一、选房地点公交线路站点
（1）海沧区营销服务中心地址：龙山居孚莲一里764号104室
营销服务中心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9:00。
营销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92-6360767、18060927767(周一至周日9:00-19:00)
营销服务中心公交线路站点（仅供参考）：可乘坐803路、805 路、981 路、835 路、830 路、M18 原 808 路到孚中央站（距离鹤阳居约100米）；或乘坐803 路、805 路、M18 路、835 路、810 路、830 路到鼎美村站（距离龙山居约79米）；或乘坐地铁2号线至东瑶站下（距离约2.1公里）。
（2）翔安区营销服务中心地址：欣然居宋洋二里23号109室
营销服务中心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9:00。
营销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92-6360768、18060925768(周一至周日9:00-19:00)
营销服务中心公交线路站点（仅供参考）：可乘坐725、757、732、726、728路到地铁林前公交场站（距离约150米），729、733到林前地铁站下（距离约300米）；或乘坐656路、751路、753路、754路、758路等至林前公交站下（距离约3公里）；或乘坐地铁3号线至林前站下（距离约500米）。
（3）安居集团二楼服务大厅：仙岳路2999号安居集团二楼服务大厅
厦门安居集团二楼服务大厅公交线路站点（仅供参考）：可乘坐BRT快1、快2、快5、快6、快9路到金山（快速公交站）（距离约100米）；6、24、46、82、103、752、758、M47路到金山站（距离约100米）；或乘坐31、99路到BRT金山站（距离约300米）。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10-12:00，下午2:30-5:30。
联系电话：968383
本批次第一阶段预选房地点如有变动，以安居集团官网等平台通知为准。
二、本批次各项目公交线路站点
（一）翔安区
1.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物业联系电话：0592-7160270）
可乘坐725、757、732、726、728路到地铁林前公交场站（距离约150米），729、733到林前地铁站下（距离约300米）；或乘坐656路、751路、753路、754路、758路等至林前公交站下（距离约3公里）；或乘坐地铁3号线至林前站下（距离约500米）。
2.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物业联系电话：0592-7160612）
可乘坐 653、656、740、750、751、752、753、754、758、759、780 路至肖厝站下（距离约3 公里）。
3.翔安区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林前综合体（物业联系电话：0592-7160686）
可乘坐725、757、732、726、728路到地铁林前公交场站（距离约150米），729、733到林前地铁站下（距离约300米）；或乘坐656、751、753、754、758路等至林前公交站下（距离约3公里）；或乘坐地铁3号线至林前站下（距离约500米）。
（二）海沧区
1.海沧区马銮湾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工程（物业联系电话：0592-6052025）
可乘坐830路、835路、836路、837路等至佳福花园站下（距离约900米）；或乘坐803路、805路、808路、830路、832路、835路等至孚中央站下（距离约1.2公里）；或乘坐809路、M26路、384路等至一中海沧校区下（距离约800米）；或乘坐厦门地铁2号线至东瑶站（距离约1公里），乘坐厦门地铁2号线至新阳大道站、东孚站（距离约3.3公里）。
2.海沧区新阳居住区三期（物业联系电话：龙山居0592-5516200，鹤阳居0592-5516300）
可乘坐803路、805 路、981 路、835 路、830 路、M18 原 808 路到孚中央站（距离鹤阳居约100米）；或乘坐803 路、805 路、M18 路、835 路、810 路、830 路到鼎美村站（距离龙山居约79米）；或乘坐地铁2号线至东瑶站下（距离约2.1公里）。
以上交通路线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运营为准。建议申请家庭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出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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